
债券代码：163467.SH 债券简称：20 江东 0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020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特别提示： 

1、根据《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及为该债券所制定的《江东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之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单独和／或合并代表

二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出

席方可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决议应获得代表本期公司债券过半数表决

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2、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所

有本期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议案或者放弃投票权、

无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债券的持有人）具有同等效

力和约束力。 

3、债券持有人可以本人/本单位或者委托代理人现场参会，也可以通过通讯

方式参会表决。 

4、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经公告的议案进行表决。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议案时，不得对议案进行变更。任何对议案的变更应被视为一个新的议案，不得

在该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5、债券持有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并表决，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表决。 

6、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 1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向



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临时议案。发行人及其他重要关联方可参加债券持有人会

议并提出临时议案，但不享有表决权。临时提案人应不迟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

之日前第 5个工作日，将内容完整的临时议案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在会议召开

日期的至少 2 个工作日前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并公告提出临时议案

的债券持有人姓名或名称、持有债券的比例和临时议案内容，补充通知应在刊登

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媒体上公告。除上述规定外，召集人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

知后，不得修改会议通知中已列明的议案或增加新的议案。 

 

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成功发行了 7 亿元公司债券（债券全称：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简称：20 江东 04，债券代码：163467.SH，

以下简称“20 江东 04”或“本期债券”）。根据《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相关规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作为“20 江东 04”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就召集“20

江东 04”2020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事项，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25 日上午 9:00 

（三）会议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金溪路 456 号秀山大道汇金国际金融中心

1606 室 

（四）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形式，记名式投票表决。 

如无法当场表决的，持有人应于会议表决期限截止日（2020 年 8 月 25 日

17:00 前）将表决票（附件 3 或附件 4）传真或邮件至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并于会议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将盖章原件寄送至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传真或邮箱及地址请见发行人的联系方式）。同一债券份额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或通讯投票方式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同一债券份额通过现场或通讯方



式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五）债权登记日：2020 年 8 月 24 日（以该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六）参会登记时间：不晚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 17:00 时前（可以通过传真

或邮寄方式送达指定的登记地址（传真及地址请见会议召集人的联系方式），以

召集人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准），债券持有人在持有人会议召开前未向召集人证

明其参会资格的，不得参加持有人会议和享有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议案全文参

见附件 1。 

三、出席会议对象和参会办法 

（一）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 2020 年 8 月 24 日下午收

市（15:00）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20 江

东 04”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权通过参加现场会议或通讯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

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二）下列机构或人员可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参与会议讨论，但无表决权： 

1、发行人； 

2、债券受托管理人（亦为债券持有人者除外）； 

3、持有发行人 10%以上股份的股东； 

4、发行人及上述发行人股东的关联方； 

5、资信评级机构； 

6、见证律师。 

（三）出席会议的要件 

1、债券持有人若为自然人本人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持

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原件和复印件）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

件；委托代理人投票表决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被代

理人依法出具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被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被代理人

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并由委托人签名）或适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证明文件。 



2、债券持有人若为机构投资者，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会议的，应

出示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持

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

文件；委托代理人投票表决的，代理人应提供债券持有人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被代理人（其法定代表人、负

责人）依法出具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被代理人（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

（复印件加盖公章）、被代理人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

公章）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3、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将上

述登记资料在 2020 年 8 月 24 日 17:00 时前书面回复召集人进行登记（以传真、

邮件或邮寄方式），书面材料应包括参会回执（附件 2）、债券持有人姓名（或单

位名称）、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或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债

权登记日所持“20 江东 04”张数、联系电话、地址及邮编（受委托人须附上本人

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和投票代理委托书）。以邮寄方式登记的，以召集人收到邮寄

资料的时间为准，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24 日 17:00 时前。 

4、联系方式 

（1）债券发行人：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金溪路 456 号秀山大道汇金国际金融中心 1305

室 

联系人：张逍、周瑞 

电话：0555-8336590 

传真：0555-8338198、0555-8338199、0555-8338200 

邮编：243000 

（2）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69 号 33 层 

联系人：许桢、刘倩筠 

电话：18202149794、13162993728 

邮编：200040 

5、现场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代理人需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参



会。 

四、表决程序和效力 

（一）每一张本期未偿还的“20 江东 04”债券（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有一

票表决权。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通讯方式投票表决，债券持

有人（包括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数额行使表决权。根据《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应当回避表决的债券持有人持有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均不计

入出席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总张数。 

（三）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审议事项表决时，只能投票表示同意、反对

或弃权，其他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未选、填错、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

未投的表决票、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填写不完整、不清晰均视为投票人放

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应获得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总额且有表

决权的过半数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但其中涉及须经中国证

监会或其他有权机构批准的事项，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 

（六）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

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议案或者放弃投票权、无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

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债券的持有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七）本期债券持有人认购、购买或通过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之行为

均视作同意并接受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决议。 

（八）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

并负责执行会议决议。 

五、其他事项 

（一）与会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应自行承担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差旅费

等费用。 

（二）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需办理出席登记，未办理出席登

记的，不得参加持有人会议和享有表决权。 

特此公告。 

  





附件 1： 

关于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20 江东 04”债券持有人： 

经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徽省国资委”）批

复，同意上市公司华菱星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星马”）

控股股东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东控股集团”或“公司”）下属

安徽星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马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马鞍山华神

建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神建材”）协议转让所持华菱星马全部股份。星

马集团及华神建材本次拟协议转让华菱星马合计 84,680,905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15.24%。发行人已在交易所公告了《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下属公司星马集团及其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若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华菱星马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不

再纳入江东控股集团的合并报表范围。 

为降低华菱星马股权转让事项的影响，江东控股集团在马鞍山市政府、市财

政局、市国资委等有关政府及其部门的支持下，形成以下应对方案： 

1、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8 月 3 日出具《关

于无偿划转股权的批复》，同意将其持有的马鞍山南部承接产业转移新区经济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部经发公司”）70.5882%股权、马鞍山慈湖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湖高新”）73.90%股权无偿划转至江

东控股集团。按照江东控股集团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

华菱星马股份转让及南部经发公司、慈湖高新股权划入后公司总资产将增至

1,404.98 亿元，增幅为 45.35%；净资产增至 617.10 亿元，增幅为 56.08%；资产

负债率降至 56.08%；净利润增至 12.74 亿元，增幅为 64.19%。 

2、马鞍山市财政局、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出具

《关于支持江东控股集团转型发展的说明》，为推进江东控股集团转型发展，马

鞍山市财政局将持续通过注入资本金或补贴、注入有效资产等多种方式，依规加

强对江东控股集团的支持，金额每年约 30 亿元。 

综上，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将持续保持稳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就“20 江东 04”

还本付息产生不利影响。 

特请“20 江东 04”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以上议案：江东控股集团下属星马集

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华神建材协议转让所持华菱星马全部股份以及无偿受让南部

经发公司 70.5882%股权、慈湖高新 73.90%股权。 

提示：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

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议案或者放弃投票权、无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

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债券的持有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期债券持有人认购、

购买或通过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之行为均视作同意并接受债券持有人会

议审议通过的决议。 

 

 

  



附件 2： 

 

“20 江东 04”（债券代码：163467.SH） 

 

参会回执 

 

 

兹确认本人/本单位或本人/本单位授权的受托代理人，将出席江东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2020 年度第一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 

 

 

 

 

本期债券持有人（自然人签字/法人单位盖章）： 

 

 

 

 

本期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卡号码： 

 

 

持有本期债券张数（面值 100 元为一张）： 

 

 

 

年  月  日 

（本参会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 3： 

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020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表决票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机构投资者） 

请确认投资者是否为以下类型 是 

（选择“是”则无表决权） 

否 

1、发行人； 

2、保证人（如有）； 

3、持有发行人 10%以上股份的股东； 

4、发行人及上述发行人股东的关联方。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1 
关于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债券持有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受托代理人（签字）： 

 

持有本期债券张数（面值人民币 100 元为一张）： 

持有人证券账号： 

日期：     年     月    日 

 

表决说明： 

1、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在相应栏内画“√”，并且对同一项议

案只能表示一项意见； 

2、未选、填错、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

填写不完整、不清晰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

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3、本表决票复印或按此格式自制有效； 

4、如债券持有人选择以通讯方式投票表决，应于会议召开日 2020 年 8 月 25 日 17:00

前将表决票通过传真方式至发行人传真 0555-8338198、0555-8338199、0555-8338200 或至

发行人邮箱 804275286@qq.com。  



附件 4： 

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020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会议表决票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 

请确认投资者是否为以下类型 是 

（选择“是”则无表决权） 

否 

1、发行人； 

2、保证人（如有）； 

3、持有发行人 10%以上股份的股东； 

4、发行人及上述发行人股东的关联方。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1 
关于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债券持有人（签字）： 

 

受托代理人（签字）： 

 

持有本期债券张数（面值人民币 100 元为一张）： 

持有人证券账号： 

日期：     年     月    日 

 

表决说明： 

1、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在相应栏内画“√”，并且对同一项议

案只能表示一项意见； 

2、未选、填错、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未投的表决票、表决票上的签字或盖章部分

填写不完整、不清晰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

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3、本表决票复印或按此格式自制有效； 

4、如债券持有人选择以通讯方式投票表决，应于会议召开日 2020 年 8 月 25 日 17:00

前将表决票通过传真方式至发行人传真 0555-8338198、0555-8338199、0555-8338200 或至

发行人邮箱 804275286@qq.com   



附件 5： 

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020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授权委托书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机构投资者）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作为本单位的代理人出席江东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2020 年度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单位对投资者类型确认及审议事项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如下： 

请确认投资者是否为以下类型 是 

（选择“是”则无表决权） 

否 

1、发行人； 

2、保证人（如有）； 

3、持有发行人 10%以上股份的股东； 

4、发行人及上述发行人股东的关联方。 

  

注：请在“是”、“否”任意一栏内画“√”。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1 
关于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请在“同意”、“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画“√”； 

2、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视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3、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如果本授权委托书指示表决意见与表决票有冲突，以本授权委托书为准，本授权委

托书效力视同表决票。 

委托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委托人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面额为￥100 的本期债券张数： 

委托人的证券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6： 

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020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授权委托书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作为本单位的代理人出席江东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2020 年度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单位对投资者类型确认及审议事项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如下： 

请确认投资者是否为以下类型 是 

（选择“是”则无表决权） 

否 

1、发行人； 

2、保证人（如有）； 

3、持有发行人 10%以上股份的股东； 

4、发行人及上述发行人股东的关联方。 

  

注：请在“是”、“否”任意一栏内画“√”。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1 
关于江东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请在“同意”、“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画“√”； 

2、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视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3、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如果本授权委托书指示表决意见与表决票有冲突，以本授权委托书为准，本授权委

托书效力视同表决票。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面额为￥100 的本期债券张数： 

委托人的证券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